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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华电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涉及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存款、贷款等金融业务 

的核查意见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华电新能源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电新能”、“公司”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主板上市的联席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交易与

关联交易》《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等有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华电新能 2025 年度涉及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存款、

贷款等金融业务进行了专项核查，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财务公司基本情况 

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电财务”）是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

机构批准，由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华电”）控股，中国华电系

统内 6 家企业共同出资组建的一家全国性非银行类金融机构，注册资本金为人民币

5,541,117,395.08 元，法定代表人为罗贤，公司住所为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内大街 2

号楼西楼 10 层（邮编：100031），金融许可证机构编码为 L0024H211000001，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10000117783037M。华电财务股东方构成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投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 259,582.839508 46.8466% 

2 中国华电集团产融控股有限公司 117,705.00 21.2421% 

3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82,308.90 14.8542% 

4 华电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50,000.00 9.0235% 

5 贵州乌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4,730.00 4.4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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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国华电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19,785.00 3.5706% 

合计 554,111.739508 100% 

华电财务基本信息如下表所示： 

公司名称 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1988 年 5 月 10 日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内大街 2 号楼西楼 10 层 

法定代表人 罗贤 

注册资本 554,111.74 万元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主要

财务数据 

2025 年实现营业收入 15.21 亿元，其中利息净收入 9.23 亿元；营业成本 1.13 亿

元；利润总额 14.08 亿元，净利润 11.35 亿元。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华电

财务公司银行存款 51.83 亿元，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21.01 亿元 

关联关系 华电财务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的企业，符合《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情形，为公司关联法人 
前期交易执行

情况和履约能

力分析 

华电财务为依法存续的企业，生产经营状况良好，具备金融服务框架协议及其

项下交易的履约能力。在前期关联交易中，华电财务均按约定履行相关协议项

下的交易，未出现违约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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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存贷款服务框架协议》的履行情况 

（一）《存贷款服务框架协议》主要内容及条款 

1、交易事项 

华电财务负责为中国华电集团内各成员单位办理存贷款业务、结算业务等经金

融监管总局批准的业务。 

2、定价原则 

（1）存款业务 

华电财务在为公司或公司的子公司提供存款服务业务时，必须遵守以下原则： 

1）在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浮息存款利率区间内，且经参考工农中建四大银行公

布的存款基准利率，华电财务向公司提供的存款利率不得低于工农中建四大银行所

提供的同等存款利率均值且不低于华电财务吸收中国华电集团内其他成员单位活期

存款所确定的利率。 

2）本框架协议项下，公司2025年度在华电财务的每日存款余额不超过公司最近

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货币资金余额的30%。 

（2）贷款业务 

华电财务在为公司或公司的子公司提供贷款业务时，必须遵守以下原则： 

1）在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浮息贷款利率区间内，且经参考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华电财务向公司收取的贷款利率

不得高于独立的中国境内商业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所收取的同等贷款利率，并且不

劣于华电财务向中国华电集团内其他成员单位收取的同等贷款利率。 

2）华电财务为公司提供的贷款余额与中国华电集团及其子公司为公司提供的融

资余额合并计算，不应超过公司权力机构（股东大会）批准的中国华电集团及其附

属企业向公司提供的融资余额的总和。 

3）公司有权了解市场价格，公司也可根据实际情况在履行该协议的同时由其他

金融服务机构提供相关的贷款服务。 

（3）资金结算业务 



4  

1）公司发生的结算业务，凡在华电财务经营范围之内，公司均可给予华电财务

指示，通过华电财务进行。 

2）华电财务为公司提供的结算业务包括但不限于公司资金的集中结算业务管理。 

3）因华电财务为公司或公司的子公司提供的资金结算业务产生的结算费用均华

电财务承担。 

3、协议期限 

协议期限为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有效期一年。 

（二）2025 年度公司与财务公司的存款、贷款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在华电财务的存款余额约为39.00亿元。截至2025年

12月31日，公司在华电财务的贷款余额约为101.48亿元。 

1、存款业务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每日最高存款

限额 
存款利率范

围 期初余额 
本期发生额 

期末余额 本期合计存入

金额 
本期合计取出金

额 
不超过本公司

最近一个会计

年度经审计的

货币资金余额

的30% 

0.06%-
0.88%  180,305.29   27,717,650.60   27,507,977.67   389,978.23  

 

2、贷款业务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贷款额度 贷款利率范

围 期初余额 
本期发生额 

期末余额 本期合计贷款

金额 
本期合计还款

金额 

- 1.90%-
3.00%  1,070,075.20   2,364,294.92   2,419,619.19   1,014,750.94  

 

三、风险评估情况 

（一）风险评估情况 

根据公司《关于与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公司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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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电财务运行稳健，资金安全、资产质量良好，资本充足率等指标符合监管要

求，与其开展存款金融服务业务的风险可控。 

（二）风险防范情况 

为有效防范、及时控制和化解公司在华电财务存款的资金风险，维护资金安全，

保证资金的流动性，公司采取了以下措施： 

1、建立健全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在关联交易审议过程中控制关联交易风险，规

范管理行为，明确关联交易的决策权限和审议程序，严格实施关联董事和关联股东

回避表决制度。 

2、与华电财务签订《存贷款服务框架协议》，严格按照协议约定的定价原则、

交易额度等，与华电财务开展相关交易。 

3、公司在定期报告中持续披露涉及华电财务的关联交易情况，每半年取得并审

阅华电财务的财务报告，出具风险持续评估报告，将风险持续评估报告与半年度报

告、年度报告同步披露。 

4、公司制定了与华电财务关联交易的风险处置预案，保障资金安全，防范资金

风险。 

 

四、会计师对 2025 年度涉及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存款、贷款等金融业

务的专项说明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于华电新能源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涉及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专项说明》（安永华明（ 2026 ）专字第

70069628_A04 号），其结论为：“我们对汇总表所载资料与我们审计华电新能源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表时所复核的会计资料和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的相关

内容进行了核对，在所有重大方面没有发现不一致之处。”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公司与华电财务签订的《存贷款服务框架协议》按一般商业条款订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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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平等自愿的原则，履行情况良好，相关关联交易事项遵守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为有效防范、及时控制和化解公

司在财务公司存款的资金风险，保障资金安全，公司已经制定风险处置预案，并将

按照该预案做好相关风险防范及处置工作。公司关于《存贷款服务框架协议》条款

的完备性、协议的执行情况、风险控制措施和风险处置预案的执行情况信息披露真

实、准确、完整。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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